
项目销售：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费用标准 天数 总额 电话 银行卡号码 开户行 备注

1 张鹏 152128199407080610 180 1 180 17610013206

2 孙凤勇 130825200106232712 180 1 180 173674729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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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劳务费汇至本人银行卡时，领取人不必签字；领取现金时，领取人本人必须签字。

中国建设银行衡水铁路支行
6217000160006620922

张东东

劳务费领取申请表

团号 HMZA-210725-QSK806 项目操作：马洁

合计： 主管总经理审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部审批：


	东东

